








恰政办发〔2025〕11号

关于印发《乌恰县人民政府2025年重大行政
决策事项目录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县直各单位：
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推进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依法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和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要求，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将《乌恰县人民政府2025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目录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一、决策事项承办单位要严格按照《目录》明确的内容，认真组织实施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严格履行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及决策公布等法定程序，确保决策内容合法合规、程序规范有序、责任落实到位，切实提升决策质量和效率。
二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因工作需要确需调整或新增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，承办单位须严格依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要求办理，确保目录调整规范有序。
三、县司法局要切实履行组织协调、指导监督职责，督促承办单位加强决策过程管理，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工作，确保决策事项落地落实。同时承办单位要负责做好决策档案管理工作，将履行决策程序形成的记录、材料及时完整归档，实现决策程序全过程可追溯、可核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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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乌恰县人民政府2025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	序号
	决策事项名称
	决策承办单位
	拟完成时间
	备注

	1
	G3013线乌恰至康苏高速公路项目征地征收实施协议签订事宜
	县交通运输局
	第二季度
	

	2
	城市体检及各项规划编制
	县住建局
	第四季度
	

	3
	克州乌恰县迎宾路市政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
	县住建局
	第四季度
	

	4
	《乌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》发展思路
	县发改委
	第三季度
	

	5
	乌恰县开普太希、康苏水库水利工程农业非农业供水价格调整
	[bookmark: _GoBack]县发改委
	第二季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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